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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委员会调查权:性质、行使与规制的审思
摇

左卫民摇 安摇 琪

摇 摇 摘摇 要: 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具备国家性、强制性、综合性等特征,其与侦查权的权力内

涵及外延具有一定差异性,但也有不少相似之处。 《监察法(草案)》中勾勒出调查权运行程

序,并明确证据收集、运用应与审判标准一致。 但该法案仍有待明确之处:监察委员会调查程

序应结合反腐调查的特殊性,确立调查权行使的权力法定、程序规范、比例原则,厘清监察委员

会与检察院、法院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权力关系,将调查权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调查权在实

践中的合法、有效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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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作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淤,标志着

这一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试水。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部署“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冶时
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

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冶。 2017 年 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通过《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要求在全国各地成立省、市、县三

级监察委员会。 尔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也进入了面向社会征求意

见的阶段。 鉴于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些命题有待明晰,下文将分别论述: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特征为何,
其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侦查权的异同;结合《草案》内容,对调查权行使的基本原则提出己见;论析司法

机关与监察机关之关系及其具体表现。 笔者拟通过上述审思,对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些许参考意见。

一、 调查权特征之审思

(一) 监察委员会调查权之特征

在权威文件表述中,监察委员会被定位为“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冶,将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人

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予以整合,从而打破了以往行政

同体监察的低效及乏力、检察监督中司法公信力的质疑、人大常委会等国家主体异体监察受到人事财务

束缚等弊端[1](P177鄄179),实现对公职人员的全面性监督。 从先行试点的三地区情况来看,监察对象范

围与监察力度都显著强化于[2]。 根据《草案》的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

关冶,“监察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监察委员会主任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察委

淤

于

2016 年 12 月 2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京、晋、浙三
地成为我国监察委员体制改革的先行试点地区。
在推进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后,北京市监察对象达到 99. 7 万人,较改革前增加 78. 7 万人;山西省监察对象达到 131. 5 万人,较改革
前增加 53 万人;浙江省监察对象达到 70. 1 万人,较改革前增加 31. 8 万人。 2017 年 1 月至 8 月,北京市运用“四种形态冶处理
6 546人次,同比增长 47. 2% ;山西省运用“四种形态冶处理 27 239 人次,同比增长 19. 2% ;浙江省运用“四种形态冶处理 24 085 人
次,同比增长 11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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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副主任、委员,由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冶。 可见,监察委员会为

平行于政府、司法机关的国家机构,监察权成为继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后的“第四权冶。 监察职权

具体包括监督、调查、处置三项子权属,实现方式为“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
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措施冶。 笔者认为,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具备以下特征:

首先,调查权行使的国家化。 我国纪委属于执政党内部纪律检查机关,依据党规、党纪等党内规范

文件,有权对党员、党组织的违纪行为展开调查,体现“党治冶的特征。 而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对象为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调查权的来源为国家法律的授权,与纪委调查行为具有权源、性质方面的显著差异。
从这一意义而言,虽然现行试点改革中监察委员会与纪委采用合署办公的模式,体现出具有我国反腐特

色的党政关系,但二者调查权性质有异,纪委调查权遵守党内法规,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则在法律授权范

围内体现出国家权的权力面相,具有毋庸置疑的国家权威性。
其次,调查措施的强制性。 在反腐职能的定位引导下,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行使无疑需要借助一定的

强制手段。 《草案》规定的监察委员会调查手段范围包含了强制性从无到有、由弱及强的 12 类不同类型措

施,其中对财物的强制措施体现在监察委员会有权冻结、查封、扣押、搜查,对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被

调查人员,可以采取讯问、留置的方式。 无疑,“留置冶措施已具备暂时性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性特征。
对此,从监察试点的地方做法及《草案》中留置可以一比一折抵刑期的规定中可得到印证淤[3]。

再次,调查权的综合性。 较之其他国家机关所享有的调查权,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具有构成复合性

与调查对象的二元化特征:一方面,从调查措施内容来看,其囊括了职能整合前不同调查权(侦查权)行
使主体的部分权力措施,如行政监察机关的查询权、检察机关的搜查权等都被吸纳,呈现出多样化;另一

方面,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包括一般职务违法行为和触犯刑法的职务犯罪行为。 这一复合性调查权体

现了决策者的反腐决心,也会为实践中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发挥提供助力。
(二)职务犯罪调查权与侦查权之比较

虽然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具体内容与改革前被赋予的调查权(侦查权)有所重合,但机构整合与人

员转隶并不简单等于各部门职能相互叠加,更不意味着监察委员会当然具有整合前各机构的所有权属,
如检察机关逮捕、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在权威规定中就并无涉及。 职务犯罪领域中,监察委员会调查权

同职能整合前的检察院侦查权关系为何值得思考。
对此,有关方面作出“调查权不等同于刑事侦查权冶的基本性质界定[4]。 在笔者看来,二者差异首

先体现在调查行为与侦查行为所适用的法律不同。 监察机关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适用监察法,案
件移送检察机关后适用刑事诉讼法,而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则是受到刑事诉讼法的规范、约束。 其次,
二者的强制手段有所不同。 监察机关的调查手段并不包括如拘传、取保候审等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

强制措施,不能简单将其画等号。 再次,二者的非直接强制手段也有差异。 监察机关并不直接展开技术

调查等手段,《草案》规定,对调查过程中需要采取技术调查等措施的,需经审批后按照规定交由有关机

关执行。 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监察委员会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权不能简单等同于检察

机关的侦查权,其权属内涵与外延都具有差异性。
不过,应当认识到调查权与侦查权仍具有重要相似之处。 具体而言,监察委员会调查手段的强制程度

严于原行政监察机关,与侦查权有所类似,均通过对物、对人采取较高程度的强制手段实现查证犯罪,监察

委员会针对职务犯罪以“调查冶为名展开的一些手段及其强制性都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手段相似。
更重要的是,当下反腐布局意味着我国刑事诉讼流程将面临两种不同模式,一类为非职务犯罪类案

件的“侦查—起诉—审判冶模式,另一类为职务犯罪类案件“调查—起诉—审判冶模式,作为起诉、审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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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例如,2016 年 6 月 23 日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区之一的山西省夏县法院作出的张某受贿案一审刑事判决文书显示,被告人张某犯受
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5 万元,同时明确“判决前留置一日可折抵刑期一日冶,这是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启动后,首次以司法判决形式明确留置期限可以折抵刑期。 《监察法(草案)》第四十一条第四款规定,“留置期限应当折抵刑期。 留
置一日折抵管制二日,折抵拘役、有期徒刑一日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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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如何面对、处理不同种类案件呢? 笔者认为,不论是监察委员会的调查行为抑或是公安机关的侦查

行为,都需要经过检察院的审查起诉环节,由检察机关对所移送案件是否达到起诉条件予以审查,而后

决定是否、如何提起公诉,最后由法院经审判审查判定控方主张能否成立、是否予以支持。 其间,检察机

关经审查后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 同样,对于

建立在监察委员会调查移送基础上的刑事公诉案件,秉着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法院可以认

定或支持,也可以不予认定或不予支持。 从这一意义上,调查权与侦查权所需要遵守的刑事起诉、审判

标准是一致的,这在《草案》的规定中也有所体现,即“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

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冶。 可见,在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特别是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之

下,对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行为的审查标准将比照刑事诉讼中审判机关对公诉机关、公诉机关对侦

查机关的标准。 故起诉、审判阶段对侦查的审查与对调查的审查并不因权力行使主体与内容的不同而

有所区别,调查权与侦查权所需达到的刑事诉讼标准与程序规范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也正因为此,监察

委员会的调查行为将显著区别于曾经的党内调查或行政监察。

二、 调查权行使基本原则之审思

基于上文论析,结合改革方向,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行使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调查权的行使主体与行使权限必须得到法律层面的明确授权,包括搜查、留置在内的强制性

措施都应当被纳入法制轨道,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合法性应当来源于法律明文规定。 若调查权内容无

法得到法律明确授权,缺乏适用条件与具体场域,则难以搭构一个可预测的行为框架,不仅可能无法确

保调查权有效、规范运作,也可能会使公民、组织的合法权利因调查权的不当行使而受到侵害。 目前

《草案》已公布,《宪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也可能面临修改,可以期待

未来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在立法层面有着更为明确、详尽的规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调查权措施中对公民人身权影响程度最深的留置措施该如何理解与界定? 现

行的《行政监察法》《刑事诉讼法》等中均未出现留置的表述,公法领域中出现留置的法律为《人民警察

法》,法条将其定义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即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续盘

问,对被盘问人的留置时间不超过 24 小时,在特殊情况下,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至 48 小

时。 但监察委员会的留置权肯定未简单移植警察法,仅有 48 小时的留置时间显然无法适应监察委员会

在反腐调查方面的职能发挥。 事实上,草案规定的留置措施不同于警察法中的留置,同时显著不同但也

不能说完全不同于我国纪委监察机关曾经使用的“双规冶、“两指冶调查手段,《草案》规定了有必要适用

留置措施的情形以及留置的审批程序等,留置时限最长可达 6 个月。 似乎,留置权的行使有点类似于公

安机关自行决定最长可达 37 天的刑事拘留。 此外,从试点情况来看,留置场所为“纪委原‘两规爷场所、
公安机关看守所冶,存在一定的地方实践差异性[2],但《草案》中并未明确留置的“特定场所冶的内涵,相
关规定有待进一步明确。

其次,调查权的行使应当保障被调查者的基本权利。 调查权行使目的为查明特定对象涉嫌违反监

察法或刑法的事实,在该目的指引之下,程序的起点在于发现可能涉嫌违法犯罪的情况或接受检举、举
报,待监察委员会查清楚所调查事宜之后,或作出处置决定,或将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移交到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由司法机关对调查结果进行裁决。 在有效打击腐败的同时,具有强烈公权色彩的调查权在行

使过程中理应遵循适当的法律程序,对人权予以保障。 被调查者在被采取留置措施后是否有权聘请律

师? 有学者认为应允许涉案人员留置阶段的律师介入[5](P116)。 虽然在监察体制改革前,纪委与行政

监察机关调查过程中采取“双规冶、“两指冶措施时律师无权介入,但监察委员会的国家权属性意味着在

如此长期限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中是否应当完全取消被调查者获得律师帮助权呢? 《草案》中对这一

问题未予直接回应。 笔者认为,监察委员会的反腐职能与被调查者获得律师帮助权并不直接矛盾冲突,
这从域外及我国香港地区的反贪机构的做法也能看出,如香港廉政公署在采取拘捕措施之后,被拘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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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权会见律师。 鉴于在涉嫌职务犯罪调查领域,监察机关的调查权与侦查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不

妨碍调查的前提下,律师在监察委员会调查阶段的介入似乎可以适当参与,否则对于职务犯罪嫌疑人而

言,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便被推延至审查起诉阶段。
再次,调查权的行使应遵循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要求权力的行使不仅应有法律依据,还应将对公民

权益的不利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内[6](P52),该原则在监察委员会行使调查权时理应同样

适用。 调查权行使必然应当符合其查明涉嫌违法事实的目的,调查权的内容、手段应当与违法、犯罪行

为相称,不宜对被调查人采取超过调查目的的措施。 例如,上文分析调查权具有复合性,所针对的职务

违法与职务犯罪两类调查对象性质有别,故所运用的调查手段及其强制程度也都似应有所区分,可能不

宜将重大强制手段适用于一般违法行为。 未来国家监察立法中似更宜采用区分式、递进化的调查手段

适用情形,以更为清晰地界定与规范这一复合构成下的调查权,避免采取不当的调查手段。
最后,调查权的行使,特别是涉嫌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行为应当受到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制约。

“不受监督的权力是危险的冶,“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纪检机关也不能例外冶 [7]。 监察委员会行使职

权无疑应遵循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这就意味着其应被纳入其他国家机关制约之中。 监察委之所

以在诞生之日起便引发各界关注与讨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独立的、平行于“一府两院冶的全新国

家机构在打击一般职务违法行为、职务犯罪行为方面势必会起到无可比拟的震慑效果,但强大的调查权

也可能对公民或组织的权利产生重大影响,应当得到适当监督。
需要指出,我们在探讨调查权行使规则等相关问题时,当然不能忽视我国特有国情及反腐需要,在

当下反腐形势依然严峻的背景下,职务犯罪案件本身往往具有无直接被害人、无物理意义上的现场、嫌
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等特征[8](P211鄄212),调查难度很大。 故监察委作为专门反腐机构,决策层为保证其

反腐职权得到最大程度发挥,便赋予其相当大的权威,这与我国国情密不可分。 所以,在探讨调查权所

应遵循的相关原则时,应注意到我国特有的反腐语境,不宜以普适的权力规则一概论之,如上文中所提

到的留置阶段律师介入问题,相较于普通刑事案件中的律师辩护权,可以设置一定限制规则或适用条

件,以平衡适当程序框架下对调查权行使可能带来的影响。

三、 司法如何规制调查权之审思

(一) 司法权制衡监察权之必要性

在探讨司法如何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行使之前,应当首先厘清其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笔者认

为,本质上监察委员会与检察院、法院机关应当为“分工负责、互相制约冶的关系。 监察委员会与检察

院、法院为处于同一平面的国家权力机构,相互之间各自独立、互不隶属。 对于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
检、法机关分别承担着公诉、审判的法定职能,诉、审程序是对监察机关调查结果在司法层面上予以审查

的程序,检、法机关通过对监察机关移送案件予以审查、认定,以司法手段支持与制约调查权力的运行。
在“分工负责、相互制约冶的关系前提下,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司法权的适当参与。 考察域外及我国

香港地区专门反腐机构的调查权发现,强大的调查权并非可以随意为之,司法均在一定程度上介入。 以

我国香港地区为例,廉政公署虽然享有包括技术侦查手段在内的广泛性的调查权,但其职权同样被严格

限制在调查与收集证据的范围内;且司法机关也会通过司法审批的方式介入廉政公署的职权行使,如当

廉署人员认为有必要将犯罪嫌疑人继续关押超过 48 小时,则必须在 48 小时内将其带至法官席前,由法

官作出是否同意继续关押还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保释的决定[9](P479鄄480)。
从我国试点做法及《草案》内容来看,监察机关的监督机关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司法目前似乎尚难以在调查环节参与。 根据山西省监察委发布的对 3 名被调查者采取留置措施的公告

内容,山西省试点中留置措施是经省级监察委批准而作出[10][11][12];《草案》规定“省级以下监察机关采

取留置措施,应当由监察机关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决定,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 省级监察机关决定采取

留置措施,应当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备案冶。 但结合我国国情,从监察制度的长远运行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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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可以考虑让司法机关在调查过程中 “有效且有限地参与冶,以对诸如留置等调查措施的作出进

行适当的制约。 理由在于:一方面,留置若仅为同一权力体系的上下级审批,则可能并不能充分实现对

调查权的有效监督,为避免权力的非规范化行使,可以由其他主体对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运行予以制

衡。 但另一方面,基于我国反腐领域中职务犯罪严重性、调查困难性的现实语境,监察机关应被赋予更

大权限,不能完全以普通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制约作为标准,而应当体现一种相对有限、
事中或事后的司法参与。

(二) 调查权规制规则之设想

那么,如何架构相关制度呢? 首先,应当划清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与起诉权、审判权界限,使我国反

腐工作各环节之间可以相互衔接又相互制约。 监察委员会将调查结果移送司法,意味着该调查结果将

由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及法院审理裁判,监察委员会和司法机关各自在职权范围内履行职责。 监察委员

会负责反腐败职务犯罪调查,而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分别负责对腐败犯罪的起诉与审判,各自在法律的

授权下遵循规则、依法行使。 在三地先行试点中也出现了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退回监察委员会补充

调查的情形淤[2]。 这也说明司法机关并非对调查结果“照单全收冶,而是各自依照司法标准对案件予以

判断审查,可能存在部分接受甚至完全否定监察委员会调查结果的情况。 检察机关对于案件是否起诉

应有自主判断能力,也有权在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调查者涉嫌犯罪时,作出退回监察委员会补充

调查或不起诉的决定。 同理,法官在判断被调查者是否有罪、如何量刑时,应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

为准绳的原则。
其次,鉴于调查权的职权特征,在监察委员会决定适用限制、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等重大调查措施时,

可以适当对该决定予以制约。 对于何者应当担任制约主体? 笔者认为,作为我国法定监督机关,检察机

关的部分部门转隶并未改变其宪法定位,由其担任这一角色更为适宜。 对于何时应当予以制约? 如同

公安机关可以自行决定刑事拘留(时间可长达 37 天),但逮捕的决定权由检察机关把握一样,可以赋予

监察机关相当期限的自行决定留置权,但超过此一时限的留置则可以考虑由检察机关审批。
最后,在监察委员会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过程中,监察委调查结果应以最终能得到司法机关的

认可作为标准,以实现对调查权规范行使的“倒逼冶,尽量避免因调查行为的单一性与主动性,忽略对调

查行为的法律要求。 当下监察委员会对职务违法及犯罪行为的调查人员构成,将包括原检察机关负责

职务犯罪侦查的部门及纪委监察部门人员,如何将这些转隶人员的调查思路与方式予以融合和统一,是
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实践命题。 监察委员会可以考虑该如何按照司法的标准展开调查活动,以使调查

结果得到司法机关更好的认同。

四、 结摇 语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之路无疑将迎来光明前景。 从改革目的而言,这一反腐机构的设立整合了反腐

资源,强调了国家机构在打击职务违法、犯罪行为方面的权威与无可比拟的中坚作用。 在监察职权诸多

内容中,调查权是关键所在,通过上文的反思,可以归纳出调查权具有行使机关国家化、调查措施强制

性、权属构成复合性等特征。 虽然监察委员会调查权与检察机关侦查权二者之间不能全然画上等号,但
在手段运用及制度设置中具有重要的相似之处。 《草案》勾勒出“监察委员会调查、检察机关起诉、法院

审判冶的职务犯罪调查、诉讼流程,并对调查权行使规则、适用情况等做出界定与说明,亦明确了所移送

的调查材料与程序需以刑事诉讼的审查标准为准,但依然未充分明确一些事项。 应在监察机关与司法

机关“分工合作、互相制约冶的基础上,通过司法权力机关适度、有限地参与,使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得以

在法定程序框架下规范行使,从而令其反腐职能发挥到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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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在 2017 年 1 月至 8 月,监察体制改革现行的三省(市)试点中,检察机关共受理监察委移送案件 219 件 281 人,有 2 件 3 人被退回
监察委员会补充调查,达到审查起诉标准后再次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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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Power of the Supervision Committee:
Considerations of Its Nature,Execution and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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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Abstract:The investigation power of the Supervision Committe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teness,coercion
and uniqueness,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detection power in terms of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to some extent.
However,they have some similarities. The “Supervision Law(Draft)冶 outlines the procedural framework for the
investigation power operation and clarifies that the evidence should be collect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s of trial. However, there are some contents of the draft remain to be clarified: The investigation proce鄄
dure of the Supervision Committee should combine with the particularity of anti鄄corruption investigation,establish
the execution of investigation power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power prescribed by law,due process and pro鄄
portionality,clarify the power relations called division of labor responsibilities and restraint of each other among
the Supervision Committee,procuraorate and court, and bring the investigation power in the channel of rule of
law,in order to protect effective and legal implementation of investigation power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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